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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產學合作績優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積極進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提高產學合作成果，

並依據「國立空中大學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八

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對象，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之名義與政府機關 (含科技

部及教育部產學合作案)、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單位，並以本校為

承辦單位之產學合作案。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於前一個會計年度擔任產學計畫主持人且已執行完畢順利

結案者（以結案日期為計算年度），其公部門計畫金額伍拾萬元以上；或私部門計畫

金額貳拾萬元以上者。 

前項所稱主持已結案之產學合作範圍，包含科技部計畫及其他產學計畫，但學校已編

列配合款之計畫不在其內。 

第四條 年度績效優良獎勵 

符合第三條之標準者，由研發處依公部門、私部門計畫總金額分別進行統計，公部門、

私部門各排序前三名者，獎勵如下： 

第一名者頒予獎狀乙紙及獎勵金新台幣一萬元整；第二名頒予獎狀乙紙及獎勵金新台

幣八仟元整；第三名頒予獎狀乙紙及獎勵金新台幣五仟元整。 

第五條 績優特別獎勵 

符合第三條之標準者，其計畫總金額累計達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上，且提撥之行政管理

費合計達三十萬元(含)以上，獎勵如下： 

(一)計畫總金額累計達三百萬元以上未滿五百萬元者，頒予獎狀乙紙及獎勵金，獎勵

金以該計畫依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所

提撥之行政管理費 5%額度計算。 

(二)計畫總金額累計達五百萬元以上者，頒予獎狀乙紙及獎勵金，獎勵金以該計畫依

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所提撥之行政管

理費 10%額度計算。 

本項獎勵排除合作單位對行政管理費有特別規定之計畫案。 

獎勵金包含已支領之計畫主持費。 

第六條 申請人頇備妥相關資料，依行政流程會簽相關單位，簽奉核准後連同相關文件提研究

發展委員會審議： 

(一)合約書影本。 

(二)核定清單影本。 

(三)研究成果書面報告及電子檔。 

(四)產學合作研究成果總結報告。 

第七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八項自籌收入之產學合作節餘款支應，獎勵金額依預

算額度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彈性調整。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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